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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以传真和送达方式发出，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分在公司

２２

楼

２

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１５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委托出席

４

人（董事王元先生、关越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姚

敏先生，董事黄宝德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刘艺先生，独立董事陈大炜女士书面委托独立董事宋纪生先生），监事会成员

３

人、高管人

员

１

人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渭清先生主持，经出席董事认真审议及表

决，做出了如下决议：

１

、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补充事宜的议案》（逐项表决）， 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的主要内容：

（

１

）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价格为

８１

，

２７８．１０

万元。

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４

票（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出任的本公司董事姚敏、黄宝德、关越、王元回避表决）。

（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决议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４

票（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出任的本公司董事姚敏、黄宝德、关越、王元回避表决）。

２

、通过了《关于审议

＜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摘要的议案》， 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４

票（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出任的本公司董事姚敏、黄宝德、关越、王元回避表决）。

３

、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４

票（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出任的本公司董事姚敏、黄宝德、关越、王元回避表决）。

４

、通过了《关于审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有关审计、评估报告的议案》

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４

票（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出任的本公司董事姚敏、黄宝德、关越、王元回避表决）。

５

、通过了《关于审议

＜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补充协议

＞

的议案》， 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该补充协议内容详见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第五节

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４

票（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出任的本公司董事姚敏、黄宝德、关越、王元回避表决）。

６

、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议案》

赞成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赞成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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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１

：

３０

分在公司

２２

楼

２

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３

名，委托出席

２

人（监事魏鹏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监事会主席李云鹏先生、监事彭冬曲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监事彭跃君

女士）。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云鹏先生主持。 会议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审议《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赞成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赞成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审议《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赞成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审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有关审计、评估报告的议案

赞成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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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业务：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三）下午

２

：

３０

在重庆市九龙坡区本公司

２２

楼

３

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三）下午

２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２

、现场会议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本公司

２２

楼

３

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社会公众股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

系统行使表决权。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星期三）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审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逐项审议）

（二）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出售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三）关于审议《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四）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五）关于制订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六）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议案中第

１－３

项议案，关联股东中电投集团将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８

月

１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２

、投票规则：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表决方式，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通过现场方式和网络方式重复进行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３

、出席会议人员：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下午

３

时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及出席人员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附后），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

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４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

或传真登记。

２

、网络投票登记注意事项：

证券投资基金参与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应在股权登记日后两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报送用于网络投

票的股东账户；公司其他股东利用交易系统可以直接进行网络投票，不需要提前进行参会登记。

３

、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４

、参加现场会议登记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前进支路

１５

号

５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下午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即

２

：

００

到达会议地点，并将所携带的身份证明、股

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交予会议工作人员及见证律师，验证入场。

五、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

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联系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前进支路

１５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８７８７９２８

传 真：

０２３

—

６８７８７９４４

联 系 人：黄青华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格式

附件

２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

议议案的表决权。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审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１．１

交易对方

、

交易标的及交易方式

１．２

定价方式及定价依据

１．３

交易价格

１．４

支付方式

１．５

过渡期内损益的归属

１．６

评估基准日前滚存利润的归属

１．７

人员安置

１．８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协议书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１．９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决议的有效期

２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资产出售协议

》

及

《

补充协议

》

的议案

３

关于审议

《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摘

要的议案

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

的议案

５

关于制订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６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赞成”、“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〇”为准，对同一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

人对有关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决议案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决定对上述决议案或有多项授权指示

的决议案的投票表决。

委托人签名（单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联系电话： 受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

２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总提案数：

６

个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２９２

九龙投票

１４ Ａ

股股东

２

、表决方法

（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６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６

项提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２

）分项表决方法：

如需对各事项进行分项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审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的议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１

交易对方

、

交易标的及交易方

式

７３８２９２ １．０１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２

定价方式及定价依据

７３８２９２ １．０２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３

交易价格

７３８２９２ １．０３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４

支付方式

７３８２９２ １．０４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５

过渡期内损益的归属

７３８２９２ １．０５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６

评估基准日前滚存利润的归属

７３８２９２ １．０６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７

人员安置

７３８２９２ １．０７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８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协议

书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７３８２９２ １．０８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９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决议的

有效期

７３８２９２ １．０９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资产

出售协议

》

及

《

补充协议

》

的议

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关于审议

《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摘要的

议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３．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

售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４．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５

关于制订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的议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５．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６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６．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３

）分组表决方法：

如提案存在多个表决事项如需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１－１．９

号

关于审议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在“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１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Ａ

股收市后， 持有九龙电力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 则申报价格填写

“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９２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２

号提案《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资产出售协议

＞

及

＜

补充协议

＞

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９２

买入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３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２

号提案《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资产出售协议

＞

及

＜

补充协议

＞

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９２

买入

２．００

元

２

股

４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２

号提案《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资产出售协议

＞

及

＜

补充协议

＞

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９２

买入

２．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

元进行投票。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

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

照弃权计算。

关于修改利润分配政策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等

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修改利润分配政策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董事

意见：

公司此次利润分配政策的修改，在考虑对股东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基础上，重视现金分红，兼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注

重对投资者稳定、合理的回报，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和情况。

在审议此项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政策的修改。

独立董事： 宋纪生 余剑锋 陈友坤 陈大炜 杨晨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０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意见

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出售非环保资产，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仔细审阅了《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评估报告、本次董事会的相关议

案及其他相关资料，经审慎分析，现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承担本次重大资产出售评估工作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业务资格，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

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本次交易涉及各方及公司均没有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评估假设前提遵循了有关法律法规及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符合市场通用的惯例及资产评估的实际情况，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三、资产出售的最终交易价格以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并经有权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

的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经双方协商确定为

８１

，

２７８．１０

万元，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

四、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重庆九龙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交易履行的法定程序完备、合规、有效。

独立董事（签名）： 宋纪生 余剑锋 陈友坤 陈大炜 杨晨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０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２

证券简称：九龙电力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草案）

声 明

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重

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备查文件的查阅方式为：

（一）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前进支路

１５

号

联系人：黄青华、凌娟

电话：

０２３－６８７８７９２８

传真：

０２３－６８７８７９４４

（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２

号泰康国际大厦

１１

层

１１０１

室

联系人：杨楠、汤金海、李世文、陈哲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０６７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０６７８３２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它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

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存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公司拟向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出售非环保资产，包括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发电分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重庆白鹤

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００％

股权、重庆九龙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０％

股权、重庆中电自能科技有限公司

７２．７８％

股权、重庆江口水电有限

责任公司

２０．００％

股权、重庆天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０％

股权，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现金购买上述资产。

本次交易不涉及股权变动，不会导致实际控制人变更。

根据中瑞岳华为交易标的出具的审计报告，上述资产

２０１１

年度对应的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２５３

，

８５９．０３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

合并口径营业收入

３９９

，

５８４．９５

万元的

６３．５３％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 同时由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公司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就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签订了《资产出售协议》，相关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有权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或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沃克森出具的资产评估结果已经有权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根据该评估结果，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对应的

评估值为

８１

，

２７８．１０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并签署《补充协议》，确定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为

８１

，

２７８．１０

万元。

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已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预案。 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资产评

估报告等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尚需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本次交易的批准、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

准、核准以及取得上述批准、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由于开展脱硫特许经营，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环保责任，在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将进一步趋严的形势下，环保标准提

高将可能导致公司运营成本增加，并可能面临不能达标排放造成的环保罚款风险。 同时，脱硫电价的调整受到国家有关政策的严格限制，

公司不具备根据相关成本费用变化及时调整脱硫电价的能力，如果国家脱硫电价政策不能根据环保标准同步调整，公司将承担一定政策

风险。

五、为贯彻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精神，公司进一步明确了利润分配特别是现金分

红的相关政策，现拟对《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进行如下修订：

原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现修改为：

１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２

、如果公司股东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获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原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

第一百六十九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 应充分考虑中小股东的利

益。 年度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中披露具体原因，并且独立董事须发表明确意见。

现修改为：

第一百六十九条 公司实行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优

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每年按当年实现的公司可分配利润的规定比例向股东分配股利。

（一）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二）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

１

、在公司当年盈利且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的前提下，公司每年度至少进行一次利润分配。

２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当期的盈利规模、现金流状况、发展阶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

期分红。

（三）利润分配的条件

１

、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在保证公司能够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如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发生，公司

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公司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且任意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原则上应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公司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具体每个年度的分红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年度盈利状况和

未来资金使用计划提出预案。

上述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是指以下情形之一：在未来十二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资产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３０％

或资产总额的

１０％

；

２

、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

在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且董事会认为公司每股收益、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股本结构不匹配时，公司可以采取发放股票股利的方

式分配利润。公司在确定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的具体金额时，应当充分考虑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后的总股本是否与公司目前的经营规模、

盈利增长速度相适应，并考虑对未来债权融资成本的影响，以确保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四）利润分配方案的研究论证程序和决策机制

１

、在定期报告公布前，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应当在充分考虑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所需资金和重视对投资

者的合理投资回报的前提下，研究论证利润分配预案。

２

、公司董事会拟定具体的利润分配预案时，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公司董事会在有关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可以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公司网站上的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等

方式，与独立董事、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４

、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实现盈利，但公司董事会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未提出现金分红方案的，应当征询独立董事的意见，并在定期

报告中披露未提出现金分红方案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还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披露。对于报告期

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除现场会议外，还应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五）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１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后，方能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需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且经二

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方可通过。

２

、股东大会在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若股东大会审议发放股

票股利或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的，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在召开股东大

会时除现场会议外，还应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六）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１

、如果公司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而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

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上述“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系指下列情形之一：

（

１

）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行业政策及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非因公司自身原因导致公司经营亏损；

（

２

）出现地震、台风、水灾、战争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因素，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导致公司经营

亏损；

（

３

）公司法定公积金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仍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

４

）公司的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还处于业务调整期的；

（

５

）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事项。

２

、公司董事会在研究论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的意见。 董事会在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时，需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且经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方可通过。

３

、对本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能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公司应当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公司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在股东大会提案中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股东大会在审议利润分

配政策的调整或变事项时，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摘要中的含义如下：

九龙电力

、

本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

司

指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电投集团

、

集团公司

、

交易对

方

指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

公司控股股东

，

目前持有公司

５４．６６％

的股权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组

指

九龙电力拟向中电投集团出售非环保资产

，

中电投集团以现金方式购买而构成的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行为

发电分公司 指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发电分公司

白鹤电力 指 重庆白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

九龙电力持股

６０．００％

九龙燃料 指 重庆九龙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

九龙电力持股

８０．００％

中电自能 指 重庆中电自能科技有限公司

，

九龙电力持股

７２．７８％

江口水电 指 重庆江口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

九龙电力持股

２０．００％

天弘矿业 指 重庆天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九龙电力持股

４０．００％

标的资产

、

交易标的 指

发电分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

、

白鹤电力

６０．００％

股权

、

九龙燃料

８０．００％

股权

、

中电自

能

７２．７８％

股权

、

江口水电

２０．００％

股权

、

天弘矿业

４０．００％

股权

远达环保 指 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

九龙电力持股

６６．４４％

预案 指

《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

》

《

资产出售协议

》

指

《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协议

》

《

补充协议

》

指

《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补充协议

》

《

公司章程

》

指

《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董事会 指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１

年修订

）

《

准则第

２６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申请文件

》（

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１３

号

）

《

规定

》

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

《

信息披露通知

》

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

）

《

上市规则

》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和技术部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电监会 指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时代

、

律师事务所 指 浙江阳光时代

（

北京

）

律师事务所

中瑞岳华

、

审计机构 指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沃克森

、

评估机构 指 沃克森

（

北京

）

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矿业权评估机构 指 新疆宏昌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重组报告书

《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本摘要 指

《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

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元 指 人民币元

脱硫资产 指 燃煤发电机组配套脱硫装置及相关资产

装机容量 指 全部发电机组额定容量的总和

ｋＷ

、

ＭＷ

指 千瓦

、

兆瓦

，

１ＭＷ＝１

，

０００ｋＷ

ｋＷｈ

指 千瓦时

，

俗称

“

度

”

注

１

：本摘要中除特别说明外，引用的财务数据均为相关主体合并财务报表口径。

注

２

：本摘要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２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第一节 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兑现中电投集团的前期承诺

１

、消除同业竞争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中电投集团在《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中承诺“本公司同意在具备条件时，通过适当的方式，逐步收购九龙电力非环

保资产，尽快将九龙电力打造成为一家以环保为主业，具有明显市场竞争优势、较强科技研发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的科技环保上市公司，

以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同业竞争”。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中电投集团在《关于进一步避免与九龙电力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承诺》中承诺“本公司将把九龙电力作为中电投集团环保

产业发展的唯一平台，本公司同意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三年内，根据九龙电力相关资产状况、资本市场情况等因素，通过适当的方式，

逐步收购九龙电力非环保资产，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完成后，九龙电力将不再持有发电资产，有利于消除与中电投集团的同业竞争，兑现了中电投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

２

、减少关联交易

燃煤销售业务作为发电业务的辅助性业务，具有代购代销性质，但在形式上增加了大量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出售九

龙燃料，不再具有燃煤销售业务，日常关联交易总量将大幅度减少，符合中电投集团“未来将减少和规范与九龙电力的关联交易”的承诺。

（二）打造环保产业发展平台的需要

随着国家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受到国家政策的鼓励并得到资本市场的广泛认可。近年来，中电投集团环保产业快

速发展，但分布在各二级单位，集中度偏低，对主业的依赖程度较高。与此同时，公司大力培养环保业务，已经拓展到了脱硫工程总承包、脱

硫特许经营、脱硝工程及催化剂制造、水务、核电环保等范围，业务布局已经基本完成，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人才素质全面增强，品牌和

行业影响力快速提升，竞争优势较为明显。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收购了中电投集团

１０

项脱硫资产，环保资产比重大幅提升，环保

业务成为公司业绩的主要来源，公司已初步具备打造环保产业发展的平台的基础。

中电投集团已做出“把九龙电力作为中电投集团环保产业发展的平台”的承诺。 通过本次交易，九龙电力将出售含全部发电资产在内

的非环保资产，本次交易完成后，九龙电力主要资产为环保资产，不再持有发电资产。 本次交易是九龙电力将自身打造成中电投集团环保

产业平台的进一步需要，亦是中电投集团履行承诺的具体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中电投集团根据其发展战略，实现整合其下属环保资

产进行专业化运营的关键环节，有助于中电投集团今后逐步有序地将环保资产注入九龙电力，将九龙电力作为中电投集团环保产业平台

全面做强做大。

（三）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未来盈利能力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目的旨在通过资产出售的方式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转型。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转型成为一家规模较大、

行业领先、具备较高市场份额和较强竞争力的环保类上市公司，依托自身的行业地位和影响能力，通过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实

现规模扩张，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本次交易有利于突出主营业务，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拥有业绩不稳定的发电业务，资产

质量和盈利能力均得到明显提高。 公司未来将集中优势资源发展环保业务，在巩固行业地位的同时实现业务增量，持续提升盈利能力。

二、本次交易决策过程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因涉及策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董事会向上交所申请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起连续停牌。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中电投集团决定同意与九龙电力的本次交易。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中电投集团与公司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资产出售协议》，约定了本次交易的资产出售事项。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有权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资产评估结果进行了备案。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中电投集团与公司签署了《补充协议》。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补充事宜的议案》

等议案。

（二）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１

、本次交易尚需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本次交易的批准。

２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

、本次交易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三、交易对方及交易标的

（一）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中电投集团。

（二）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发电分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白鹤电力

６０．００％

股权、九龙燃料

８０．００％

股权、中电自能

７２．７８％

股权、江口水电

２０．００％

股权、天弘矿业

４０．００％

股权。

四、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根据公司与中电投集团签署的《补充协议》，本次交易的价格为

８１

，

２７８．１０

万元，该交易价格以沃克森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３４

号、第

０１３５

号、第

０１３６

号、第

０１３７

号、第

０１３８

号、第

０１３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为依据，资产评估结果已经有权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８８６

号、第

１８８７

号、第

１８８８

号、第

１８８９

号、第

１８９０

号、第

１８９１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标的资产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７５

，

２１０．９８

万元，本次交易的价格较账面净资产溢价

８．０７％

，有一定幅度增值。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中电投集团，持有公司

５４．６６％

股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六、按《重组办法》计算的相关指标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２０１１

年度对应的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２５３

，

８５９．０３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口径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６３．５３％

，按照《重组办法》中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七、董事会、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该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５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１４

人，余炳全先生未能出席

会议，委托杜建钧先生代为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了《关于审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等议

案，其中《关于审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关于审议

＜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

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审议

＜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重庆九龙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协议

＞

的议案》四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姚敏、黄宝德、关越、王元先生回避了表决。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各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弃权 反对

１

《

关于审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

１１ ０ ０

２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５ ０ ０

３

《

关于审议

＜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

》

１１ ０ ０

４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１１ ０ ０

５

《

关于审议

＜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出

售协议

＞

的议案

》

１１ ０ ０

６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

事宜的议案

》

１５ ０ ０

（二）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该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５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１１

人，王元、关越、黄宝德、

陈大炜未能出席会议，王元、关越先生委托姚敏先生代为表决，黄宝德先生委托刘艺先生代为表决，陈大炜女士委托宋纪生先生代为表决，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了《关于审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补充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其中《关于审议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补充事宜的议案》、《关于审议

＜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

＞

及摘要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

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关于审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有

关审计、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审议

＜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补充协议

＞

的议案》五项议案为关

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姚敏、黄宝德、关越、王元先生回避了表决。 各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弃权 反对

１

《

关于审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补充事宜的议案

》

１１ ０ ０

２

《

关于审议

＜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

及摘要的议案

》

１１ ０ ０

３

《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

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

１１ ０ ０

４

《

关于审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有关审计

、

评估报告的议案

》

１１ ０ ０

５

《

关于审议

＜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出

售补充协议

＞

的议案

》

１１ ０ ０

６

《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

合规性及提交的法

律文件的有效性议案

》

１５ ０ ０

７

《

关于制订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

１５ ０ ０

８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１５ ０ ０

９

《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

临时

）

股东大会的议案

》

１５ ０ ０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ＪＩＵＬＯ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九龙电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９２

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市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注册资本：

５１

，

１８７．２６

万元

法人代表：刘渭清

董事会秘书：黄青华

注册地址：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九龙园区盘龙村

１１３

号

办公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前进支路

１５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渝直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０５１

税务登记证号：渝国税字

５００１０７２０３１０８７４０

号、渝地税字

５００１０７２０３１０８７４０

号

邮编：

４０００５０

电话：

０２３－６８７８７９２８

传真：

０２３－６８７８７９４４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ｉｕｌｏｎｇｅｐ．ｃｏｍ

电子邮箱：

ｊｉｕｌｏｎｇ＠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电力技术服务，销售电机、输变电设备、电器机械及器材、电子元件、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输变电

设备及电机的制造、销售，环境保护技术的研究、开发，高新科技产品的研究、开发。

二、公司设立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公司的设立及上市

１

、

１９９４

年公司设立

九龙电力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是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经重庆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 《关于同意设立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渝改企发［

１９９４

］

５１

号文）批准，由四川省电力公司、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重庆发电厂等八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共同发起，以定向募集方式

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时的总股本为

１０

，

７２５．００

万股，其中，发起人认购

８

，

６２９．１０

万股，定向募集

２

，

０９５．９０

万股。

２

、

２０００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函［

２０００

］

６８

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０

］

１３５

号文件批准，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公司采用上网定

价发行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６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１０

，

７２５．００

万股增加至

１６

，

７２５．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简称九龙电力，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２

。

（二）公司历次股本变化

１

、中电投集团成为第一大股东

２００３

年上半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中电投集团的组建方案。 该组建方案将重庆市电力公司（

１９９７

年重庆设立直辖市，四川、重庆电网财

产分割，原四川省电力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转由重庆市电力公司持有）持有的公司股份无偿划转给中电投集团。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中

电投集团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重庆市电力公司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中电投集团与重庆市电力公司的股权无偿划转过户手续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６

日办理完毕。

２

、

２００４

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２００４

年，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０４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１６

，

７２５．０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转增完成后，公司股本从

１６

，

７２５．００

万股增至

３３

，

４５０．００

万股。

３

、股权分置改革

经国务院国资委《关于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５

）

１５９５

号）批准，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９

日

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原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所持有的股份向流通股股东做对价安排，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７

日）登

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３．２

股股票，非流通股股东共计向流通股股东支付

３

，

８４０．００

万股股票。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股本总数保持不变，所有股份均为流通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

，

６１０．０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５２．６５％

，

其中中电投集团持有

１０２

，

４１２

，

１９７

股，占总股本的

３０．６２％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

，

８４０．０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４７．３５％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根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已全部上市流通。

４

、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经证监会《关于核准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９７１

号）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以非公开发

行的方式向控股股东中电投集团发行

１７７

，

３７２

，

６３６

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５１１

，

８７２

，

６３６

股，中电投集团持有

２７９

，

７８４

，

８３３

股，持

股比例从

３０．６２％

增加至

５４．６６％

。

（三）股本结构及前十大股东

１

、股本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为

５１１

，

８７２

，

６３６

股，构成情况如下：

股票类别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７９

，

７８４

，

８３３ ５４．６６％

１

、

国家股

２７９

，

７８４

，

８３３ ５４．６６％

其中

：

中电投集团

２７９

，

７８４

，

８３３ ５４．６６％

２

、

国有法人股

－ －

３

、

其他内资股

－ －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２

，

０８７

，

８０３ ４５．３４％

三

、

股份总数

５１１

，

８７２

，

６３６ １００％

２

、公司前十大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１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国家

２７９

，

７８４

，

８３３ ５４．６６％

２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８

，

４５８

，

７４２ ９．４７％

３

重庆松藻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４

，

６６５

，

８７５ ０．９１％

４

中国银行

－

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３

，

９３７

，

３２９ ０．７７％

５

广发证券

－

工行

－

广发金管家新型高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未知

３

，

８５０

，

５８７ ０．７５％

６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海洋之星

１０

号 未知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８ ０．７３％

７

中国工商银行

－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３

，

３１３

，

１００ ０．６５％

８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３

，

１０３

，

９１７ ０．６１％

９

重庆天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３

，

１０３

，

９１７ ０．６１％

１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２

，

９８１

，

１６５ ０．５８％

合 计

—

３５６

，

９４９

，

４７３ ６９．７３％

三、公司最近三年的控股权变动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一）最近控股权变动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的控股股东一直为中电投集团，未发生控股权变动情况。

（二）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四、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业务类别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电力销售

４２，７０９．７３ ４２．２９％ １５９，４６９．１２ ３８．６４％ １３０，１８０．７１ ３８．８６％ １２１，３３９．５６ ３８．０９％

环保业务

２９，５３９．１８ ２９．２５％ １２３，６２０．１４ ２９．９５％ １１０，７１３．０５ ３３．０４％ １０９，９２６．２９ ３４．５１％

燃煤销售

２８，７０３．４７ ２８．４２％ １２８，７９４．８８ ３１．２０％ ９３，７３２．９２ ２７．９８％ ８６，２０４．６１ ２７．０６％

其他

５０．０７ ０．０５％ ８６３．６６ ０．２１％ ４１１．４５ ０．１２％ １，０８８．１１ ０．３４％

小 计

１０１，００２．４５ １００％ ４１２，７４７．８０ １００％ ３３５，０３８．１４ １００％ ３１８，５５８．５７ １００％

业务分部间抵销

－２，４９２．５９ － －１５，２２８．１２ － －１１，４９７．６２ － －４０，９５２．７５ －

合 计

９８，５０９．８６ － ３９７，５１９．６８ － ３２３，５４０．５１ － ２７７，６０５．８２ －

本次交易前，九龙电力以发电和环保业务为主业。 其中发电业务主要通过对外采购燃料进行发电，向电网公司销售电力产品，按照国

家核定的电价收取发电收入；环保业务主要包括脱硫脱硝工程总承包、脱硫特许经营、脱硝催化剂制造、中低放核废处理业务等。 近年来，

公司环保业务发展迅速，已经逐渐成为公司销售收入和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电业务受燃煤成本影响波动较大的情况下，保证了公司

经营业绩的稳定。

２００９

年开始，九龙电力为加强燃煤的统一区域化管理，保证电厂燃煤的稳定供应、合理控制采购成本、提高发电业务盈利能力，以九龙

燃料为载体新增了燃煤销售业务。该业务是因燃煤委托采购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程序合法，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燃煤销售为发电业务的辅助性业务，系代购代销，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甚微。

五、公司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下属企业情况如下：

六、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最近三年财务数据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关于财务指标的具体分析详见“第八节 董事会讨论与分析”。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业务类别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７２０

，

７３７．０９ ７１４

，

５７９．３３ ５１５

，

２９３．００ ５３２

，

３２７．０８

负债合计

４２７

，

４７３．５９ ４２５

，

３３１．９３ ３９３

，

５４３．５７ ４１７

，

８２６．９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９３

，

２６３．４９ ２８９

，

２４７．４１ １２１

，

７４９．４３ １１４

，

５００．１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２６１

，

７７１．６６ ２５８

，

６９３．０６ ９２

，

７７９．５６ ８８

，

４２９．１３

（二）合并利润表的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９９，３２３．７３ ３９９，５８４．９５ ３２５，５４５．０８ ２７８，１９３．２３

其中

：

营业收入

９９，３２３．７３ ３９９，５８４．９５ ３２５，５４５．０８ ２７８，１９３．２３

营业总成本

９６，３９３．９３ ４０２，２３８．５２ ３２３，７５２．９８ ２７５，３３４．６７

其中

：

营业成本

８８，４９１．３４ ３７１，７８１．６９ ２９８，８５７．６２ ２５１，７４７．８３

营业利润

２，８２４．４７ －９７３．７２ ４，７５３．４３ ７，６３４．０４

利润总额

３，６９１．８２ ６，３８８．０１ ６，００３．４９ ８，７６６．９７

净利润

３，６７５．３６ ５，９２４．９８ ４，８５８．９４ ７，７６４．７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７３７．８７ ４，３５３．９３ ２，６２２．４８ ４，９０３．３９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４１６．４６ －２

，

３３８．８７ －４８

，

２７７．０３ １２７

，

５１５．１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０４７．１８ －１２８

，

８７０．９８ －１７

，

８０３．１４ －４４

，

７５１．２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４１０．６８ １８７

，

６６１．０９ １９

，

３１１．５４ －１４

，

１８２．５２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

，

０４１．４０ ５６

，

４５１．２４ －４６

，

７６８．６３ ６８

，

５８１．３６

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一）控股股东概况

目前，中电投集团持有公司

５４．６６％

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中电投集团的基本情况详见“第二节 交易对方情况”。

（二）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关系图

九龙电力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与九龙电力的控制关系框架图如下：

第三节 交易对方情况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中电投集团概况

企业名称：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企业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院

３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院

３

号楼

法定代表人：陆启洲

注册资本：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７７３０

税务登记证号：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４７１０９３１０５３

号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管理；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电能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行及检

修；电能及配套设备的销售；工程建设与监理；招投标代理；电力及相关技术的科技开发；电力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培训；物业管理；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

工程所需的设备和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二）历史沿革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

２００２

］

５

号），批准组建中电投集团。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

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

２００３

］

１７

号），原则同意《中国电力投资集

团公司组建方案》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章程》。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向中电投集团颁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电投集团成立。

中电投集团是在原国家电力公司部分企事业单位基础上组建的国有大型企业，是经国务院同意进行国家授权投资的试点机构和国家

控股公司的试点企业，是直接接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中央企业。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颁发的《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证》，中电投集团占有、使用国家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千元，出资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

中电投集团自成立以来，注册资本未发生过变更。

（三）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中电投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辖的大型国有企业，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授权投资机构。 以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生产、经营管

理和电力（热力）销售为主业，并从事与电力相关的煤炭等一次能源开发，按照“煤为基础，电为核心，产业协同一体化发展”的思路，进行

煤—电—路—港产业链协同发展和实施跨区域煤电联营，以及有选择地实施煤电铝联营。 另外，中电投集团还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

展外贸流通经营、国际合作、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合作等业务和根据有关部门批准从事国内外投融资业务。

中电投集团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资产为

５

，

０３０．２６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１

，

５７１．１６

亿元。

（四）财务状况

１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５０

，

３０２

，

５７０．０２ ４４

，

３３３

，

９３７．０６ ３８

，

２６４

，

１４８．５１

负债合计

４３

，

１７６

，

０８４．０２ ３７

，

６３６

，

６４１．９６ ３２

，

１１８

，

６９５．０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

，

１２６

，

４８６．０１ ６

，

６９７

，

２９５．１０ ６

，

１４５

，

４５３．５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

，

２８３

，

７２９．１１ ３

，

１７９

，

２２１．７５ ３

，

０１９

，

２１７．７６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１５

，

７７４

，

５６５．６７ １２

，

７０４

，

６９８．３６ １０

，

０６５

，

７６１．１３

其中

：

营业收入

１５

，

７１１

，

５８０．５４ １２

，

６８９．２４５．９９ １０

，

０５５

，

１１０．４１

利润总额

２６０

，

３６１．１９ ４９９

，

９６２．６９ ３６７

，

７５１．３５

净利润

４９

，

６８２．４６ ３２０

，

２７７．６６ ２２０

，

０５７．５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７６

，

８２５．３１ １５０

，

３１４．０５ ５０

，

１９３．６６

注：最近三年财务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

、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职京

ＳＪ

［

２０１２

］

３６８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电投集团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如下：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５０

，

３０２

，

５７０．０２ ４４

，

３３３

，

９３７．０６

其中

：

流动资产

６

，

６８７

，

０３２．５０ ５

，

０５７

，

６４５．２８

非流动资产

４３

，

６１５

，

５３７．５３ ３９

，

２７６

，

２９１．７８

负债合计

４３

，

１７６

，

０８４．０２ ３７

，

６３６

，

６４１．９６

其中

：

流动负债

１７

，

１６６

，

１０７．９１ １５

，

５２６

，

９７２．５１

非流动负债

２６

，

００９

，

９７６．１１ ２２

，

１０９

，

６６９．４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

，

１２６

，

４８６．０１ ６

，

６９７

，

２９５．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

，

２８３

，

７２９．１１ ３

，

１７９

，

２２１．７５

（

２

）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１５

，

７７４

，

５６５．６７ １２

，

７０４

，

６９８．３６

其中

：

营业收入

１５

，

７１１

，

５８０．５４ １２

，

６８９．２４５．９９

营业总成本

１６

，

０２５

，

４６７．４０ １２

，

６４７

，

９１９．６６

其中

：

营业成本

１３

，

９８４

，

５０９．８８ １１

，

０２３

，

２１５．３３

营业利润

－７０

，

９１９．７１ ２６２

，

０４９．４７

利润总额

２６０

，

３６１．１９ ４９９

，

９６２．６９

净利润

４９

，

６８２．４６ ３２０

，

２７７．６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７６

，

８２５．３１ １５０

，

３１４．０５

（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７１５

，

０２８．１５ １

，

２６４

，

６０８．４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９２６

，

９０９．６８ －５

，

５７８

，

２８４．３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５１３

，

６９４．３３ ４

，

４２７

，

５１２．８６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０１

，

５８２．００ １１６

，

５３８．７１

（五）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中电投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中电投集团与国务院国资委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六）下属企业名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电投集团下属主要控股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注册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１

中电投东北电力有限公司 辽宁沈阳 电热生产和销售

５０５，９３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中电投山西娘子关发电有限公司 山西娘子关 电力生产销售

１８，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中电投山西永济热电有限公司 山西永济 电力生产销售

１４，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中电投山西侯马发电有限公司 山西侯马 电力生产销售

６，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中电投山西巴公发电有限公司 山西晋城 电力生产销售

３，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中电投华北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太原 电力设备检修维护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

山西中电燃料有限公司 山西太原 销售煤炭及焦炭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

中电投廊坊热电有限公司 河北廊坊 电力生产销售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

中电投潮白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河北廊坊 生物质发电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

中电投张北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河北张北 可再生能源开发

１３，９００．００ ８０．５８

１１

中电投石家庄供热有限公司 河北石家庄 热力生产和供应

１３，５２０．００ ７１．１５

１２

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 河北石家庄 电力生产销售

３３，０１６．００ ８５．１６

１３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太原 电力生产销售

１３２，３７２．５０ ３６．２４

１４

上海长兴岛第二发电厂 上海 电力生产销售

７，９０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

上海禾曦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 能源投资

５，００１．６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６

盐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盐城 电力生产销售

３，５５２．００ ５８．６２

１７

中电投江苏滨海港务有限公司 江苏盐城 港口工程施工

２７，３５０．００ ７８．０６

１８

中电投大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江苏盐城 光伏发电

６，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

中电投建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江苏盐城 光伏发电

５，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

中电投洪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江苏淮安 光伏发电

５，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

中电投常熟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江苏苏州 光伏发电

４，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２

中电投河南电力有限公司 河南郑州 电力生产销售

１４０，６４５．００ ６７．０７

２３

南阳新光热电有限公司 河南南阳 电力生产销售

２，３７１．００ ６２．５４

２４

开封光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开封 电力生产销售

１７，４７０．００ ６５．９５

２５

焦作丹河发电有限公司 河南焦作 电力生产销售

１２，７２３．００ ５１．３１

２６

中电投江西电力有限公司 江西南昌 电力生产销售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７

中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司 江西南昌 核电建设及运营

７２，７２７．００ ５５．００

２８

广西长洲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梧州 水电开发生产销售

１３４，５４１．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９

中电投珠海横琴热电有限公司 广东珠海 电力生产销售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

中电投湛江热电有限公司 广东湛江 电力生产销售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１

深圳市国电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 物资购销

１，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２

中电投汕头松山热电有限公司 广东汕头 电力生产销售

１，０００．００ ６５．００

３３

中电投北部湾

（

广西

）

热电有限公司 广西钦州 电力生产销售

２，０４７．００ ５１．００

３４

中电投广西金紫山风电有限公司 广西桂林 风电开发生产销售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９５．００

３５

中电投徐闻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广东徐闻 风电开发生产销售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６

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 工程建设项目管理

１５，４４８．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３７

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 电力投资生产销售

７００，４２６．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８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电热生产销售

２１３，９７３．９３ ５５．８５

３９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 电力生产技术服务

５１，１８７．２６ ５４．６６

４０

重庆中电狮子滩发电有限公司 重庆 电力生产和销售

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１

重庆中电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 电力工程检修维护

３，７０７．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２

重庆开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 电力生产和销售

６，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３

重庆合川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 电力生产和销售

５２，８６７．８０ ６０．００

４４

重庆合川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 电力生产和销售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

４５

重庆江口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 电力生产和销售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７６．１２

４６

重庆渝能矿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重庆 有色矿产投资管理

６５，８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７

贵州省习水鼎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贵州遵义 电力生产和销售

５，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８

贵州省习水鼎泰燃料有限公司 贵州遵义 燃料购销

６，０００．００ ４７．００

４９

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西安 电力生产和销售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４．１７

５０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 电力成套服务

１０，６８５．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５１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通辽 煤炭

、

电力

、

铝业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 ６５．００

５２

元通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沈阳 电热生产和销售

５７，６０９．１９ ８７．８６

５３

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

司

内蒙古锡林浩

特

电力

、

煤炭的生产和

销售

３０５，４８６．００ ９１．２５

５４

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赤峰 电力生产和销售

２４７，５８０．００ ５６．０７

５５

内蒙古大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赤峰 电力生产和销售

６４，５２１．００ ９９．６８

５６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吉林长春 电力生产和销售

７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７

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 北京 集团内金融业务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８３

５８

中电投核电有限公司 北京 核电项目投资

２９５，４２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９

辽宁核电有限公司 辽宁大连 核电项目投资

８，６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６０

山东核电有限公司 山东烟台 核电项目投资

４０，９８０．００ ６５．００

６１

中电投云南国际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云南昆明 电力生产和销售

８３，５３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２

腾冲县腾越水泥有限公司 云南腾冲 水泥生产销售

５，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３

中电投贵州遵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贵州遵义 煤电化铝一体开发

５８，５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４

中电投宁夏青铜峡能源铝业集团有限公

司

宁夏银川

发电

、

煤化工

、

煤炭

开采

４６０，２５２．９３ ７６．０５

６５

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贵阳 电力生产和销售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２．７２

６６

中电投广西核电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南宁 核电建设及运营

１９，１７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７

湖南核电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 核电建设及运营

１３，０００．００ ５３．６９

６８

中电投新疆能源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 电力生产和销售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９

中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 项目投资

８，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０

中电投国际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 投资境外矿业

２４，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１

中电投铝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 销售金属材料等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２

中电投吉林核电有限公司 吉林长春 电力生产和销售

９，７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３

中电投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物流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４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 水电生产和销售

４０３，０００．００ ６３．００

７５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香港 电力生产和销售

５１．０７

亿港股

６９．００

７６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通辽 煤炭生产销售

１３２，６６８．６２ ６９．４０

７７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长春 电力生产和销售

８３，９１０．００ ２５．５８

７８

中国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香港 电力生产和销售

７８．８９

亿港股

３６．０５

二、交易对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一）关联关系说明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中电投集团持有公司

５４．６６％

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交易对方推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中电投集团向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姚 敏 董事

黄宝德 董事

关 越 董事

王 元 董事

在董事会就本次交易相关议案表决时，上述董事已回避表决。

三、交易对方的违法违规情况

中电投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在董事会就本次交易相关议案表决时，上述董事已回避表决。

四、交易对方的违法违规情况

中电投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总体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发电分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白鹤电力

６０．００％

股权、九龙燃料

８０．００％

股权、中电自能

７２．７８％

股权、江口水电

２０．００％

股权、天弘矿业

４０．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所涉及股权类标的资产的其他相关股东已出具《同意股权转让的函》，同意本公司将持有的相应标的公司股权转让给中电投

集团，并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

本次交易已取得相关债权人的同意，同意相应标的资产的转让事项。

标的资产的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或相关投资协议，本次交易不存在影响交易标的资产独立性的协议或

其他安排。

二、交易标的具体情况

（一）发电分公司

１

、基本情况

名称：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发电分公司

负责人：王键

营业执照注册号：渝直

５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１４３３２

营业场所：九龙坡区黄桷坪五龙庙

办公地址：九龙坡区黄桷坪五龙庙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电力技术服务。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８

日，经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设立发电分公司。

２

、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

１

）主要资产和权属状况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８８８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发电分公司的总资产为

３１

，

３３６．４９

万元，主要为固

定资产、应收账款等，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７４９．５８ ２．３９％

应收账款

４

，

１０１．７２ １３．０９％

预付款项

５６６．８９ １．８１％

其他应收款

９０８．６５ ２．９０％

存货

７１６．８８ ２．２９％

流动资产合计

７

，

０４３．７３ ２２．４８％

非流动资产

：

固定资产

２３

，

８８０．１８ ７６．２１％

在建工程

１１５．６８ ０．３７％

无形资产

２９６．９１ ０．９５％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４

，

２９２．７７ ７７．５２％

资产总计

３１

，

３３６．４９ １００％

发电分公司不涉及许可他人使用自己所有的资产，亦不涉及作为被许可方使用他人资产的情况，主要资产权属清晰。

①

固定资产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房屋及建筑物

２１

，

３８６．１４ １４

，

４１０．５０ － ６

，

９７５．６４

机器设备

６８

，

７８５．８３ ５０

，

１６９．０７ １

，

７５４．３０ １６

，

８６２．４６

运输工具

３５９．５６ ３１７．４８ － ４２．０８

合计

９０

，

５３１．５３ ６４

，

８９７．０５ １

，

７５４．３０ ２３

，

８８０．１８

发电分公司房产情况如下：

序号 权证编号 房屋坐落 面积

（

ｍ２

）

１

房权证

１０５

字第

０１８３４４

号 重庆九龙坡区黄桷坪五龙庙

５２１．１０

２

房权证

１０５

字第

０１８３４５

号 重庆九龙坡区黄桷坪五龙庙

７４９．６０

３

房权证

１０５

字第

０１８３４６

号 重庆九龙坡区黄桷坪五龙庙

２４

，

００８．９８

４

房权证

１０５

字第

０１８３４７

号 重庆九龙坡区黄桷坪五龙庙

８１．８２

５

房权证

１０５

字第

０１８３４８

号 重庆九龙坡区黄桷坪五龙庙

８５．９５

６

房权证

１０５

字第

０１８３４９

号 重庆九龙坡区黄桷坪五龙庙

１３３．２０

７

房权证

１０５

字第

０１８３５０

号 重庆九龙坡区黄桷坪五龙庙

１７２．９６

８

房权证

１０５

字第

０１８３５１

号 重庆九龙坡区黄桷坪五龙庙

１

，

６１５．５７

９

房权证

１０５

字第

０１８３５２

号 重庆九龙坡区黄桷坪五龙庙

２３２．３２

１０

房权证

１０５

字第

０１８３５３

号 重庆九龙坡区黄桷坪五龙庙

２３６．６１

１１

房权证

１０５

字第

０１８３５４

号 重庆九龙坡区黄桷坪五龙庙

２８０．８８

１２

房权证

１０５

字第

０１８３５５

号 重庆九龙坡区黄桷坪五龙庙

９４６．９６

１３

房权证

１０５

号第

０１８３５６

号 重庆九龙坡区黄桷坪五龙庙

１２０．９６

上述房屋所有权无他项权利，为九龙电力合法拥有。

机器设备主要为发电设备和电子设备，发电设备包括锅炉、汽水管道、汽轮机、全厂电缆及接地、热控小成套设备、石灰石球磨机、汽轮

发电机组、烟风煤管道、浆液喷淋系统、真空皮带脱水机、浆液循环泵、卧式电站除尘器、烟气系统烟道、脱硫

ＧＧＨ

换热器、压力水管道、气力

输灰系统、给水泵组、吸收塔等；电子设备包括各类控制系统、烟气连续监测装置、计算机、空调机、程控电话机、传真机、打印机、复印机等

生产、办公用设备等。

运输工具主要是各类客车、货车、轿车等生产、办公用车辆。

②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账龄均为

１

年以内，主要为应收重庆市电力公司账款。

③

无形资产

发电分公司无形资产主要为土地使用权，其情况如下：

序号 权证编号 位置 终止日期 取得方式 土地用途 面积

（

ｍ２

）

１

渝国用

（

１９９９

）

字第

０９６

号

九龙坡区黄桶坪电力一村一号

（

澄清池

）

２０４４．０４．２８

出让 工业

２

，

４７５．００

２

渝国用

（

１９９９

）

字第

０９７

号

九龙坡区黄桶坪电力一村一号

（

平衡池

）

２０４４．０４．２８

出让 工业

１１７．００

３

渝国用

（

１９９９

）

字第

０９８

号

九龙坡区黄桶坪电力一村一号

（

升压站

）

２０４４．０４．２８

出让 工业

４

，

５４２．００

４

渝国用

（

１９９９

）

字第

０９９

号

九龙坡区黄桶坪电力一村一号

（

主厂房

）

２０４４．０４．２８

出让 工业

２４

，

９９４．５０

５

渝国用

（

１９９９

）

字第

１００

号

九龙坡区黄桶坪电力一村一号

（

储灰库

）

２０４４．０４．２８

出让 工业

２

，

６２１．７０

上述土地使用权无他项权利，为九龙电力合法拥有。

（

２

）主要负债情况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８８８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发电分公司的总负债为

７

，

２０９．１６

万元，主要为

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和其他非流动负债等，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

：

应付票据

１

，

８３８．１５ ２５．５０％

应付账款

２

，

８６７．９６ ３９．７８％

应付职工薪酬

８４．９７ １．１８％

应交税费

１４１．１５ １．９６％

其他应付款

９８４．７１ １３．６６％

流动负债合计

５

，

９１６．９５ ８２．０８％

非流动负债

：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

，

２９２．２１ １７．９２％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２９２．２１ １７．９２％

负债合计

７

，

２０９．１６ １００％

①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包括燃煤款、材料款、修理费及工程款。

②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均为商业承兑汇票。

③

其他非流动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３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发电分公司拥有一台

２００ＭＷ

燃煤发电机组，主要从事火力发电及销售业务。 最近三年，发电分公司发电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主要原因

是重庆市电力需求增长幅度较大，但由于煤炭成本持续大幅上涨，发电分公司业绩下降较快。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实施

主城区第六批环境污染安全隐患重点企业搬迁工作的通知》（渝办发［

２０１１

］

２２５

号），发电分公司拥有的一台

２００ＭＷ

燃煤发电机组应于

２０１３

年底前环保搬迁，具体环保搬迁届时将根据重庆市电力市场状况和各利益相关方情况确定。

４

、最近二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发电分公司最近二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住所

、

通讯地址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院

３

号楼

独立财务顾问

上海市淮海中路９８号

二○一二年七月

(

下接

A26

版

)


